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第三届学生心理委员培训实施方案

各系：
为进一步推进我院心理健康教育三级网络建设，帮助新任学生心理委员明确工作职责、掌握心理健康基础知识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方法、技巧,充分发挥学生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功能，增强我院心理健康教育的层次性和覆盖面，学生处特在大、中专开展心理委员的业务培训工作，并制定本培训方案。
一、培训目标
了解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基本体系及心理委员的职责、角色定位；能在实际生活中初步识别有心理问题倾向的同学，并能运用一些简单的危机干预原理，引导同学寻求专业老师的帮助；能够增强自身心理健康水平和助人能力。
二、培训对象
全体14级心理委员
三、考核方式

本次培训共五次，计十三个课时，修满十二个课时后，我院将对班级心理委员进行考核，合格者颁发证书，持证上岗后方可正式开展班级心理健康工作。
四、培训内容
	序号
	时间
	内   容
	课时
	主讲人
	目  标

	1
	3月18日
	班级心理委员工作职责及角色定位
	3
	孙圣雅
	明确心理委员的意义、职责、及角色定位

	2
	3月25日
	心理危机干预的方法与机制
	3
	谢箫临
	能识别自杀危机，掌握基本的干预方法

	3
	4月1日
	心理委员的助人态度及技能
	3
	李娜
	了解心理委员的工作方法

	4
	4月8日
	异常心理问题的辨识技巧
	3
	张子珍
	能初步辨识异常心理，并及时向所在系汇报

	5
	4月15日
	结业考试
	1
	
	


五、培训要求
1、请各系重视本次培训工作，督促心理委员按时参加培训，要求各系心理健康工作负责人带队，负责本系考勤工作。学生处将把出勤情况作为各系学生工作考核指标之一。
2、请假方式：若心理委员本人确实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，应由所在系出具证明。
3、培训结束后，各系心理健康工作负责人根据本系实际情况安排班级心理委员学习、座谈、讨论等活动，进一步细化工作内容和要求，建立符合本系实际的心理委员工作机制。
学生处

二〇一五年三月
